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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14         证券简称：宝馨科技         公告编号：2022-065 

 

江苏宝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为江苏宝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陈东先生因前期所质押的股份被动平仓及司法处置，导

致陈东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被动减少，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陈东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

司股份100,772,60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8.19%。 

公司于2022年7月12日收到公司股东陈东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出具的《简式

权益变动报告书》，陈东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比例达到公司

总股本的5.0565%，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陈东，男，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为 511381197903******，通讯地址为南

京市鼓楼区，无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汪敏，女，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为 522223198011******，通讯地址为南

京市鼓楼区，无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江苏捷登智能制造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捷登”），注册地址为靖

江经济技术开发区新港大道 99 号港城大厦 1号楼 507室，法定代表人为王思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21282MA22RBDU8K。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的关系说明 

股东陈东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汪敏女士、江苏捷登智能制造科技有限公司保

证向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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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东先生与汪敏女士系夫妻关系，属于一致行动人。 

陈东先生、汪敏女士于2020年11月26日与江苏捷登签署了《关于苏州宝馨科

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表决权委托协议》（以下简称“表决权委托协议”），

陈东先生、汪敏女士合计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101,085,894股（占公司总股本

18.2454%）表决权委托江苏捷登行使，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1月27日在《证

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签署股份转让协议、表决权委托协议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拟发生

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70）及相关公告。根据表决权委托协议

的约定，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江苏捷登与陈东先生、汪敏女士为一致行动人。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 

1、股东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日期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陈东 

集中竞价 2021 年 9 月 2 日  4.79   5,535,000  0.9990% 

集中竞价 2022 年 2 月 9 日  4.58   4,200,000  0.7581% 

集中竞价 2022 年 2 月 10 日  4.50   1,340,000  0.2419% 

集中竞价 2022 年 5 月 10 日  3.61   320,000  0.0578% 

集中竞价 2022 年 5 月 19 日  3.78   5,540,000  0.9999% 

大宗交易 2022 年 7 月 11 日  9.00   11,080,000  1.9999% 

合计  28,015,000  5.0565% 

2、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

称 

股份性

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 

（股）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拥有的

有效表

决权比

例 

持股数量

（股）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拥有的有

效表决权

比例 

陈东 
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91,663,368  16.54% - 63,648,368  11.49% - 

汪敏 
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9,422,526 1.70% - 9,422,526 1.70% - 

江苏捷

登 

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27,701,714 5.00% 23.24% 27,701,714 5.00% 18.19% 

合计 128,787,608 23.24% 23.24% 100,772,608 18.19% 18.19% 

三、承诺履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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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

期限 

履行

情况 

收购报告

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

承诺 

陈东、

汪敏 

关于股份锁定

的承诺函 

陈东及一致行动人汪敏承诺如下：陈东及一致行

动人汪敏持有的宝馨科技 76,488,054 股股份，自

本次交易完成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进行转让，之后

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有关规定执行。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的规定，陈东本次受让广讯有限公司持有的宝馨

科技 2,700 万股股份，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陈

东、汪敏夫妇将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陈东、汪敏夫妇承诺自本次权益变动完成

后，12个月内不转让、不增持宝馨科技的股份。 

2015 年 08

月 06日 
一年 

已 履

行 完

毕 

资产重组

时所作承

诺 

陈东、

汪敏 
股份锁定承诺 

所认购宝馨科技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上市

之日（2014年 10月 20日）起 12个月内不转让，

在宝馨科技 2016年年度报告披露前也不转让。在

宝馨科技 2016 年年度报告披露后，如经会计师审

计确认交易对方完成其对标的资产的利润承诺，

交易对方所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可解锁。如交易

对方未能完成其对标的资产的利润承诺，则应在

履行完毕对宝馨科技的补偿义务后（包括对标的

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后确认的补偿义务），剩余的

股份可解锁。 

2014 年 10

月 20日 
三年 

已 履

行 完

毕 

收购报告

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

承诺 

江苏捷

登智能

制造科

技有限

公司 

关于股份锁定

的承诺函 

针对本次收购，就股份锁定事宜承诺如下：一、

本公司通过本次交易而认购的宝馨科技股份，自

收购完成后 18 个月内不得转让。二、若上述锁定

期与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将根据监

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前述锁定

期届满后按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

规定执行。 

2020 年 12

月 22日 

18个

月 

已 履

行 完

毕 

收购报告

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

承诺 

陈东、

江苏捷

登智能

制造科

技有限

公司、

汪敏  

关于表决权委

托及一致行动

人的承诺 

关于表决权委托期限和责任承担及一致行动人的

期限承诺如下：1、委托方承诺表决权委托的委托

期限自《股份转让协议》项下的标的股份交割完

成之日起不低于 18 个月；2、表决权委托有效期

内，委托方与受托方均不得行使《表决权委托协

议》关于“双方协商一致约定解除委托”的权利。

3、受托方在《表决权委托协议》约定的授权范围

内谨慎勤勉地依法行使委托权利；对委托方在《表

决权委托协议》约定的授权范围内谨慎勤勉地依

法行使委托权利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委托方均予

以认可并承担相应责任。若受托方违反《表决权

委托协议》约定行使权利导致产生不利于委托方

的法律后果，则应由受托方承担责任，如果委托

方已经承担责任的，受托方应对委托方进行赔偿

或补偿。4、委托方将其所持有的剩余全部股份的

表决权委托给江苏捷登行使，委托方与江苏捷登

构成《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规定

为一致行动人的情形，一致行动的时间期限和解

除条件与表决权委托的约定一致，即委托方承诺

与受托人的一致行动人关系期限不低于 18 个月。 

2020 年 12

月 22日 

不低

于18

个月 

履 行

中 

本次权益变动为信息披露义务人陈东先生被动减持导致，陈东先生作为江苏捷

登的一致行动人，在承诺的锁定期内减持了股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4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四、其他相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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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东先生前次披露的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除已

披露的减持计划外，信息披露义务人陈东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汪敏女士未来12

个月内是否增持或继续减持上市公司股份尚无明确计划；其一致行动人江苏捷登

未来12个月内无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江苏捷登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出具的

《关于核准江苏宝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2〕331号）及相关规定按计划开展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工作。若未来发

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

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陈东先生及其

一致行动人编制了《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在巨潮

资讯网上（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告。陈东先生本次权益变动数量合

计为2,801.5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5.0565%，未能在减持比例达到公司已

发行股份的5%时及时停止减持。 

3、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影响公司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制定了维持控制权稳定性

的措施，可以保障公司控制权的稳定，详见公司于2022年1月19日披露的《宝馨

科技和中原证券关于请做好宝馨科技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

之回复报告》之“问题一：关于控制权稳定性”的相关内容。另外，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公司股东屠文斌、施玉庆夫妇合计持有公司2,771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为5.0015%，为保证江苏捷登对上市公司控制权的稳定性，屠文斌、施玉庆

夫妇出具了《关于不谋求江苏宝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制权的承诺》，其均为宝

馨科技的财务投资者，目前不存在谋求上市公司控制权的相关措施，将来也不会

以任何方式谋求上市公司控制权。 

4、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

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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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关于不谋求江苏宝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制权的承诺》。 

特此公告。 

 

江苏宝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13日 

 


